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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為使宿舍配借作業能依既定時程進行並縮短配借完成時間，特訂定「東海大學

教職員工宿舍配借意願徵詢作業原則」 (以下簡稱本原則 )。  

二、  本校各類型宿舍之配借程序各依各該宿舍配借作業要點實施，其宿舍配借意願

徵詢作業，則依本原則處理，其流程如后：  

(一 )  現職宿舍及新進教師宿舍等二類型宿舍：  

1.  遇有宿舍可開放配借時，由總務處公告週知。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申請

期限內填寫「宿舍配借申請書」向總務處保管組提出申請。  

2.  申請配借現職宿舍者於當次配借宿舍開放檢視期間內，應自行前往檢視

屋況以為申請時之參考。開放檢視宿舍配借後，學校不再進行整修；開

放期間過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再次開放宿舍檢視。  

3.  申請者於確認申請意願後，應於申請期限內繳回「宿舍配借申請書」，逾

期視同放棄且不得異議。  

4.  每次申請期限結束後，總務處保管組應依相關作業要點之比序標準，製

作待配借名單，並將該次「宿舍申請名單」於網頁上公告，供配借申請

人查閱。配借申請人得於公告期限內附具體理由，向總務處保管組提出

異議，逾期概不受理。  

5.  申請配借現職宿舍者或其受任人 (須備委託書 )應依公告之時程參與現職

宿舍配借意願徵詢或新進教師宿舍抽籤會議。  

(二 )  單房間宿舍：按「東海大學單房間宿舍配借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 

(三 )  退休宿舍：  

1.  依「退休宿舍待配借名單」依序通知，申請者應依公告之時程檢視宿舍

及參與配借意願徵詢會議 (受任人須備委託書 )，逾期視同放棄且不得異

議。  

 



2.  待配退休宿舍人員已住在教職員宿舍五年以上或七十歲以上者，於接獲

配借退休宿舍意願徵詢時，得申請留住原宿舍為其退休宿舍，待宿舍歸

還後，恢復原宿舍之用途。  

3.  退休人員無正當事由不願接受依排序結果所安排之退休宿舍時，應歸還

現職宿舍並暫搬校外等候配借；其仍可等候較適宜之退休宿舍，配借順

序在當時之「待配借名單」不變。  

4.  夫妻同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者，於第一人退休時，即應以書面表明以夫

或妻之退休日期作為待配借退休宿舍排序之依據，且事後不得變更。  

三、  宿舍配借意願徵詢會議之進行如下：  

(一 )  保管組依宿舍待配借名單之排序唱名，申請者得表示選擇之宿舍，並當場

填寫「宿舍配借意願書」，唱名三次未到或不表示意願者視同放棄。  

(二 )  當次空屋選擇完畢時，即結束徵詢會議，如仍有無人申請之宿舍，則留至

下次公告再配借。  

(三 )  徵詢會議結束後，申請者同意配借又放棄時，則該宿舍依放棄之申請者之

下一順位開始詢問。  

於現職宿舍徵詢會議中同意配借後又放棄者，不論原因，三年內不得再申請現

職宿舍。  

四、  保管組於彙整該批次申請者之「宿舍配借意願書」後，簽請校長同意該次配借

案，並依各類型宿舍配借作業要點處理相關事宜。  

五、  徵詢作業如相對簡單時（人、屋均少時），可請申請者直接填寫「宿舍配借意願

書」。  

六、  申請者於上述各作業流程進行期間如有逾期情事，將以自動放棄其當次申請宿

舍權利而不予受理，以利徵詢作業順利進行。  

七、  本原則相關徵詢作業以書面或電子公文通知，並由申請者簽收方式進行，以維

申請者權益並利於稽核。  

八、  本作業原則經房屋委員會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 


